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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94/2021_2022__E5_AE_89_E

5_85_A8_E7_94_9F_E4_c62_94924.htm 六、特种设备安全违法

行为应负的法律责任（了解） （一）擅自从事特种设备设计

、制造活动的法律责任 （1）未经许可，擅自从事压力容器

设计活动的，由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予以取缔，处5万

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触

犯刑律的，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按刑法关

于非法经营罪或者其他罪规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

锅炉、气瓶、氧舱和客运索道、大型游乐设施的设计文件，

未经国务院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核准的检验检测机构

鉴定，擅自用于制造的，由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责令

改正，没收非法制造的产品，处5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款；

触犯刑律的，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

照刑法关于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非法经营罪或者其他罪

的规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二）擅自从事特种设备生产

、安装、改造、维修保养活动的法律责任 （1）未经许可，

擅自从事。。。活动的，由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予以

取缔，没收非法制造的产品，已经实施安装、改造的，责令

恢复原状或者责令限期由取得许可的单位重新安装、改造，

处5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款；触犯刑律的，对负有责任的主

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刑法关于生产、销售伪劣产

品罪、非法经营罪、重大责任事故罪或者其他罪的规定，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 （2）特种设备出厂时，未按照安全技术

规范的要求附有设计文件、产品质量合格证明、安装及使用



维修说明、监督检验证明等文件的，由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

理部门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责令停止生产、销售，处违

法生产、销售货值金额30%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

违法所得。 （3）未经许可，擅自从事。。。。的维修或者

日常保养的，由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予以取缔，处1万

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触犯

刑律的，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刑

法关于非法经营罪、重大责任事故罪或者其他罪的规定，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 （4）。。。。的安装、改造、维修的施

工单位，在施工前未将拟进行的特种设备安装、改造、维修

情况书面告知直辖市或者设区的市的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

部门即行施工的，或者在验收后30日内未将有关技术资料移

交锅炉、压力容器、电梯、起重机械、客运索道、大型游乐

设施的使用单位的，由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责令限期

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处2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 （5）

。。。。的安装、改造、重大维修过程，未经国务院特种设

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核准的检验检测机构按照安全技术规范

的要求进行监督检验，出厂或者交付使用的，由特种设备安

全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生产、销售的产品，已

经实施安装、改造或者重大维修的，责令限期进行监督检验

，处5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

得；情节严重的，撤销制造、安装、改造或者维修单位已经

取得的许可，并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其营业执照；触犯

刑律的，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刑

法关于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或者其他罪的规定，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 （6）未经许可，擅自从事气瓶充装活动的，由



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予以取缔，没收违法充装的气瓶

，处5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

得；触犯刑律的，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

员依照刑法关于非法经营罪或者其他罪的规定，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 （三）特种设备使用单位的法律责任 特种设备使用

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责令

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止使用或者停产停业整顿

，处2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 （1）未依照本条例规定设

置特种设备安全管理机构或者配备专职、兼职的安全管理人

员的。 （2）从事特种设备作业的人员，未取得相应特种作

业人员证书，上岗作业的。 （3）未对特种作业人员进行特

种设备安全教育和培训的。 特种设备使用单位的主要负责人

在本单位发生重大特种设备事故时，不立即组织抢救或者在

事故调查处理期间擅离职守或者逃匿的，给予降职、撤职的

处分；触犯刑律的，依照刑法关于重大责任事故罪或者其他

罪的规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特种设备使用单位的主要负

责人对特种设备事故隐瞒不报、谎报或者拖延不报的，依照

前款规定处罚。 （四）特种设备操作人员的法律责任 特种设

备作业人员违反特种设备的操作规程和有关的安全规章制度

操作，或者在作业过程中发现事故隐患或者其他不安全因素

，未立即向现场安全管理人员和单位有关负责人报告的，由

特种设备使用单位给予批评教育、处分；触犯刑律的，依照

刑法关于重大责任事故罪或者其他罪的规定，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 （五）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的法律责任 （六）特种

设备安全监察人员的法律责任 第八节 国务院关于特大安全事

故行政责任追究的规定 2001年4月21日朱总理签发，自公布之



日起施行。这是我国第一部专门规范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

门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的行政法规。这部行政法规的核心

，是建立了事故行政责任追究法律制度。 100Test 下载频道开

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